
 

 

 

国认标委秘函 〔2015〕33号 

 

关于召开《检测实验室安全》系列国家标准

宣贯会的通知 
 

各有关单位： 

由全国认证认可标准化技术委员会（SAC/TC261）牵头制订并

归口管理的《检测实验室安全 第1部分：总则》等5项国家标准

（见附件1），经国家质检总局、国家标准化管理委员会批准发布，

已于2014年12月15日正式实施。 

该系列标准识别了检测实验室的安全管理要素，结合检测实验

室的活动特点和风险特征，针对电气、机械、非电离辐射和化学等

危险因素，从人员、设备、物料、方法、环境和设施等五方面，系

统性提出了检测实验室安全技术要求，有效解决了当前国内检测实

验室安全管理标准系统性不强的问题，对排除安全隐患，保障实验

室的安全运行，具有重要作用，是检测实验室安全领域的基础通用

标准。 

为帮助检测实验室有关人员掌握和应用该系列国家标准，中国

认证认可协会作为SAC/TC261秘书处承担单位，将在京举办检测实

验室安全系列国家标准宣贯会，具体会务工作委托协会检测分会承

担。现将有关事宜通知如下：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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一、会议时间及地点 

会议时间：8 月20 日9:00~17:00； 

会议地点：中认大厦13楼会议室（北京朝外大街甲10号）。 

二、培训教师及内容 

培训教师：曹实（中国合格评定国家认可中心认可五处处长、

国标主要起草人）。 

培训内容：1.检测实验室安全系列国家标准编制背景及意义；

2.《检测实验室安全  第1部分：总则》国家标准解读；3.答疑、

交流。 

三、参会人员 

各会员单位的实验室管理者和技术人员，检测实验室认可评审

员，实验室管理部门有关人员。 

四、会议费用 

此次培训为协会针对会员单位组织的公益性标准宣贯活动，不

收取培训费用，住宿交通费用等自理。《检测实验室安全》系列国

家标准文本及宣贯教材等资料自愿购买。 

五、会议报名 

因场地有限，此次培训报名限额 50 人，协会检测分会会员单

位优先，每单位限报 1-2 人，报满为止。请有意参加培训的会员

单位填写报名表（见附件2)，并请于2015年8 月12 日之前将报

名表扫描件通过电子邮件的形式报送给会议联系人。报名成功的人

员将会收到确认邮件，未收到报名确认邮件者请勿参会。对于未能

参加此次培训的报名者，将酌情安排后续班次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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报名联系人：马骁、刘汉霞 （协会检测分会秘书处）； 

电    话：010-57487402； 

电子邮件：CCAA-ITB@CAIQ.org.cn； 

SAC/TC261秘书处：王亚宁； 

电    话：010-65994376。 

 

附件：1.检测实验室安全系列国家标准目录 

2.检测实验室安全系列国家标准宣贯报名表 

 

 

 

 

国认标委 

2015年8月3日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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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1 
 

检测实验室安全系列国家标准目录 

 

序  号 标准号 标准名称 

1 GB/T27476.1-2014 检测实验室安全 第1部分：总则 

2 GB/T27476.2-2014 检测实验室安全 第2部分：电气因素 

3 GB/T27476.3-2014 检测实验室安全 第3部分：机械因素 

4 GB/T27476.4-2014 检测实验室安全 第4部分：非电离辐射 

5 GB/T27476.5-2014 检测实验室安全 第5部分：化学因素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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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2 
 

检测实验室安全系列国家标准宣贯报名表 
 

单位名称  会员单位：是□否□ 

通讯地址  

姓    名 职    务 电    话 传    真 电子邮箱 

     

     

 

注：此回执复印有效，并加盖单位公章, 扫描后于 2015 年 8 月 12 日前发送至

CCAA-ITB@CAIQ.org.cn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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抄送：国家认监委科技与标准管理部，存档（2）。 

全国认证认可标准化技术委员会        2015年8月3日印发 


